
于田县旅游景区管理实施办法（草案）

第一章 总则

为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开发旅游资源、规范旅游市

场秩序、促进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进而维护旅游者和旅游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旅游管理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促进

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于田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于田县旅游景区是指以旅游及其相

关活动为主要功能或功能之一的区域场所，能够满足游客参

观游览、休闲度假、康乐健身等旅游需求，具备相应的旅游

设施并提供相应的旅游服务的独立管理区。

第三条 本县行政区域内的旅游规划、旅游促进与发展、

旅游资源保护与利用、旅游经营活动与管理、旅游项目建设

等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县级政府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县行政区域

内旅游景区的监督管理工作，其他相关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

职责，对旅游市场、生态环境、经营服务等做好监督管理和

服务工作。

第五条 全县旅游景区的旅游服务经营项目实行经营主

体准入机制，严禁无证 (照)的单位和个人组织开展旅游服务

经营活动。

第六条 发展于田旅游业应当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

相结合，旅游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相结合，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协调的原则，发展特色旅游，开发特

色项目，促进区域合作，培育市场主体，促进旅游业可持续

发展。

第二章 旅游规划与旅游资源保护

第七条 县人民政府加强景区旅游规划与其他规划的统

筹协调工作。有关部门在编制或修编土地利用、城市建设、

生态环境、文物保护、交通、风景名胜区和乡村建设等各种

规划时，应当书面征求于田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的

意见，以促进其规划与旅游发展规划相衔接，体现旅游发展

的功能需要。

第八条 旅游规划区域内的生态林、公益林、地质遗迹、

地质奇观等自然资源的旅游开发，由于田县文化体育广播电

视和旅游局按照旅游发展规划统一组织实施。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擅自开发新建、改建、扩建旅游项目，应当依法办理

审批手续。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害人文景观的原生态环

境和历史风貌。鼓励集镇、旅游交通沿线新建、改建的民居

与当地民族传统建筑风格和历史风貌相协调对列入文物保

护单位的旅游资源，应当依法保护，合理开发利用。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损坏文物资源。

第十条 在全县景区内其他已经评估认定尚未开发的旅

游资源地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从事开山、采石、

挖沙、取土、建房、采伐、渔猎、随意倾倒垃圾、直排污水

等有损原生态环境的活动。



新建、改建、扩建旅游项目及与旅游环境保护相关的建

设项目，应当事先经过于田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审

核，确认符合旅游发展规划后，再按照有关程序报有关部门

审核批准。

在已开发或规划开发的旅游景区内的旅游建设项目、旅

游生产经营活动不得破坏自然景观。

第三章 旅游促进与发展

第十一条 县人民政府应当统一规划和建设游客服务设

施;在公路主要出入口提供旅游咨询宣传服务，创造文明、诚

信、人性化的旅游服务环境。

第十二条 道路交通标识的设置，应当兼顾旅游产业发

展需要。

旅游交通标识及旅游景区 (点)交通指示标识，应当纳入

于田县道路交通标识系统，由于田县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会同

交通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和标准统一规划、统一设置。

第十三条 鼓励、引导和组织旅游经营者对外开展旅游

宣传促销活动，通过多种渠道加强旅游宣传，大力拓展旅游

市场。

第十四条 鼓励并扶持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具有民

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或纪念品;推进特色旅游商品、

纪念品销售中心或旅游购物中心建设，促进旅游商品、纪念

品生产企业的发展。

第十五条 依法加强对旅游市场的管理及旅游服务质量

的监督和检查。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照职责开展旅游

市场的监督、检查和旅游行政执法工作，设立并公布投诉电

话，受理旅游者关于旅游服务质量投诉。

第四章 经营规范与权益保护

第十六条 区域内从事旅游景区 (点) 开发应具备下列

条件:

(一)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

(二)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三)有符合规划区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的项目开发建设规

划，及符合旅游行业管理要求的经营方案;

(四)有良好的企业信用。

第十七条 推行旅游服务质量等级与推荐管理制度。于

田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对区域内非星级旅游饭店、

“农家乐”、“民宿”等旅游经营者的旅游设施和服务质量实

行标准化等级评定与推荐管理。

第十八条 经营玻璃栈道、索道等特种旅游项目的，其

设施和设备应经法定机构检验、鉴定，取得安全准用证件，

安装调试正常符合安全要求，经相关部门审核后，方可运营

旅游景区(点 )、特种旅游项目经营者应当为旅游者提供安全

保障，办理相关保险。

第十九条 在旅游景区 (点)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遵守景区(点)有关管理制度，在规定的地点或区域经营

不得妨碍旅游者的正常游览。

第二十条 旅游经营者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制作、发布虚假旅游信息，向旅游者隐瞒真实情况

提供质价不符的服务或者降低服务标准；

(二)纠缠、胁迫、诱骗旅游者或违背旅游者意愿强迫购

物接受服务，向旅游者索取额外费用;

(三)擅自增加或减少旅游项目，变更约定服务计划:

(四)恶意压价等不正当竞争经营行为;

(五) 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一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建立旅游安全管理责任制，

设立安全管理机构，制定旅游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救援预案，

配备专职安全员，配置必要的旅游安全设施和设备，确保旅

游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第二十二条 旅游景区 (点)内发生旅游安全事故，旅游经

营者应当及时采取救助措施，并向文旅、公安等相关部门报

告。

第二十三条 旅游者享有以下权利:

(一) 按照旅游合同约定，获得质价相符的服务;

(二)人格尊严、民俗风俗习惯受到尊重;

(三)人身、财产安全得到保障;

(四)自主选择旅游经营者、旅游服务项目和旅游服务方

式；

(五) 法律、法规规定或者旅游合同约定的其他合法权利。

第二十四条 旅游者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一)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

(二)保护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爱护旅游设施:



(三)尊重旅游地的民族风俗习惯;

(四)遵守旅游景区 (点)依法制定的管理制度；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有关义务。

第二十五条 旅行社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要求导游人员和领队人员承担接待旅游团队的相

关费用；

（二）要求导游人员和领队人员接待不支付接待和服务

费用或者支付的费用低于接待和服务成本的旅游团队；

（三）擅自降低旅游合同约定的住宿、餐饮、交通等接

待标准；

（四）欺骗、胁迫旅游者购物或者参加另行付费的旅游

项目；

（五）擅自变更旅游合同约定的购物场所、购物次数、

停留时间和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内容；

（六）擅自改变旅游路线和旅游景点；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二十六条 旅行社租用客运车辆、船舶，应当选择具

有相应资质的运输企业和已投保法定强制保险的车辆、船舶。

旅行社与运输企业应当订立合同，明确运行计划，约定运输

路线、运输价格、运输安全、车辆和船舶的接待服务要求以

及违约责任等事项。

旅游者包车(船)旅游的，旅游客运包车(船)经营者应当依

法配备具有相应资质的驾乘人员和安全设施设备，不得违反

与旅游者之间的约定擅自变更旅游运输线路、更换运输车辆



和船舶，不得擅自搭载包车(船)旅游者之外的人员，不得中

途甩团甩客。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

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依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破坏旅游资源、损坏旅游服务设施、扰乱

旅游秩序造成经济损失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进行处理。

第二十九条 于田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及相关

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在旅游业管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

以权谋私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进行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于田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自 2024 年 1 月 20 日起实施，

有效期 2 年,自 2024 年 1 月 20 日至 2026 月 1 月 20 日。


